
 

致  ：總學校發展主任 (九龍城 )   

2025/26 學年  

維 護 國 家 安 全 及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相 關 措 施 的 工 作 計 劃  

學校名稱：   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範 疇  措 施  評 估 方 法  推 行 時 間  負 責 人  所 需 資 源  

學校行政  (1)  繼續由校長擔任專責統籌人員，領導學校以全校參與模

式有策略地規劃維護國家安全及國民教育（包括國家安

全 教 育 ） 相 關 的 措 施 ：  

−  領導各行政組和科組，規劃涵蓋學校不同範疇（如學校

行政、人事管理、教職員培訓、學與教、學生訓輔及支

援、家校合作等）的維護國家安全及國民教育（包括國

家安全教育）工作，制定明確和具體的工作目標及計

劃。  

−  帶領學校按不同年級學生的能力、程度和需要，訂定國

民教育（包括國家安全教育）的工作計劃及施行策略。 

−  透過不同渠道，讓教職員及相關持份者清楚知悉學校

在維護國家安全及推動國民教育（包括國家安全教育）

方面的工作目標、計劃及施行策略。  

−  帶領學校制定具體策略和應變措施，預防和處理政治

或其他違法活動入侵校園及其他突發情況，為學生締

造安全有序的學習環境。  

−  帶領學校以全校參與的模式，促進學校不同持份者的

教師問卷 /觀

察 /會議檢討  

 

2025/26  

全學年  

 

唐嘉明校

長  

 

-  



範 疇  措 施  評 估 方 法  推 行 時 間  負 責 人  所 需 資 源  

溝通及協作，共同維護國家安全及推動國民教育（包括

國家安全教育）。  

−  持續安排教職員參加與維護國家安全及國民教育（包

括國家安全教育）相關的專業發展活動。  

−  持續監察學校維護國家安全及推動國民教育（包括國

家安全教育）的相關工作（如定期與相關組別進行會

議，檢視相關計劃的施行情況，了解所面對的問題，以

及適時給予指導或支援）。  

−  定期蒐集量性和質性的數據和資料（如觀察、問卷、檢

討會議等方法），以評估維護國家安全及國民教育（包

括國家安全教育）相關措施的推行成效。  

−  填寫《國家安全：學校自評檢視表》時，結合「情意及

社交表現評估套件」蒐集的數據一併分析，作整體考

慮，檢視相關措施的推行成效。  

−  委任相關功能組別及學習領域 /科目的負責人作為「維

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」工作小組成員，持續優化

「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」工作小組及有關機制。 

−  將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委員會納入學校行政

架構內，與學校行政會議及危機處理委員會一樣，所有

決策及意見直接向校長匯報。  

−  持續檢視學校相關的行政指引，以配合推廣國家安全教育。  

−  定期向法團校董會匯報工作進展和成效。  



範 疇  措 施  評 估 方 法  推 行 時 間  負 責 人  所 需 資 源  

學校行政  (2) 設立及強化監察機制，持續檢視和監察實體及電子版學與教資源 

− 學校設立監察機制，促進各學習領域定期檢視學與教資源的內

容和質素（包括課堂教學用書和教學材料、課室圖書角／漂書角

／圖書館實體和電子版藏書、由校本設計／從外間訂購／為學

生代訂的印刷和電子版本教科書、網上閱讀／學習平台及其他

電子和網上學習資源，以及測考試卷等），確保沒有涉及危害國

家安全的內容；並使用由國家自然資源部公布最新版本的中華

人民共和國地圖，作學與教用途。 

− 持續檢視及強化監察機制，優化校本指引，確保校園內的任何類

型書本、刊物、單張和印刷品（包括實體和電子版）等沒有涉及

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，並禁止任何人士攜帶違規的物件進入校

園。 

− 定期安排教職員試閱及檢查新購入的實體和電子版書籍及網上

閱讀／學習平台的學與教材料。 

− 定期安排教職員檢視學校網頁／學校社交媒體，確保沒有涉及

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。 

− 透過適當和有效的渠道（如學校內聯網或教職員手冊），讓所有

教職員清楚知悉有關監察機制及指引內容，並可隨時查閱。 

− 學校檢視有關監察機制時，會諮詢／採納／蒐集不同持份者的

意見，確保有效執行相關事宜。 

觀察／抽樣

檢查／活動

檢討  

2025/26  

全學年  

唐嘉明校

長、李紹

宏老師、

黃詠恩小

姐  

 

-  

學校行政  
(3) 制 定 及 持 續 檢 視 與 校 舍 管 理 有 關 的 監 察 機 制  

− 學校制定、持續檢視及優化校本校舍管理機制及指引，定期巡視

校舍，確保校園範圍內（包括建築物、課室、壁報板等）展示的

觀察／抽樣

檢查／活動

檢討  

2025/26  

全學年  

唐嘉明校

長、黃詠

恩小姐  

 



範 疇  措 施  評 估 方 法  推 行 時 間  負 責 人  所 需 資 源  

字句、塗鴉或物件，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。 

− 學校定期提醒所有教職員如發現校園範圍內（包括建築物、課室、

壁報板等）展示的字句、塗鴉或物件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的

處理方法（如通知校長、主任或訓導組同工即時檢查，並安排職

員盡快清除有關字句、塗鴉或物件）。 

− 學校制定、持續檢視及優化校本機制及指引，確保使用者（包括

租借機構／組織）恰當使用校舍。在租借校園場地及設施指引中，

加入條款向租借機構／組織清楚說明不得進行政治宣傳或涉及

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。 

− 學校制定審查制度，就校舍使用者及在校舉辦活動的人士或機構

進行背景審查，透過公開資料或其他來源審慎檢視其背景和往

績，以作評估，確保沒有涉及危害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

動。 

− 學校制定、持續檢視及優化校本應變措施（如優化危機處理機制）

及指引，以應付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，包括適時處理

突發情況，並盡快向教育局報告。 

− 學校透過適當和有效的渠道（如學校內聯網或教職員手冊），讓

所有教職員清楚知悉有關校本機制及指引內容，及發現懷疑涉及

危害國家安全的物件或字句在校園範圍內出現的處理方法（如即

時停止讓學生接觸有關資料、終止與服務供應商的合約），並可

隨時查閱。 

− 學校檢視有關機制時，會諮詢／採納／蒐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，

確保有效執行相關事宜。 

 



範 疇  措 施  評 估 方 法  推 行 時 間  負 責 人  所 需 資 源  

升掛國旗、

區旗及舉行

升國旗儀式  

(4) 升掛國旗、區旗、舉行升國旗儀式及奏唱國歌的安排： 

 

−  學校於每個上課日升掛國旗，每週 (星期二 )舉行一次升

國旗儀式，並在升國旗儀式中奏唱國歌。  

−  學校於元旦日、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日、國慶日當日或

在上述日子前／後的上課日，以及「國民教育 --活動規

劃年曆」中的及重要的日子和特別場合（例如：開學日、

開放日、結業禮、畢業禮、陸運會、校慶日、國家憲法

日等）舉行升國旗儀式，並奏唱國歌以加強學生對國情

和國家安全的認識、提升國民身份認同，以及培育他們

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。  

−  學校在升掛國旗時同時升掛區旗。  

−  學校已成立國民教育委員會，統籌學校國民教育及升旗

禮事宜，並設有升旗隊，訓練更多學生熟習及了解升掛

國旗的技巧及程序。  

−  學校持續安排更多學生接受升國旗儀式的訓練。  

−  學校升旗隊採用中式步操進行升國旗儀式。  

−  學校在舉行升國旗儀式後，會安排國旗下的講話。  

−  學校有安排教職員參與升國旗禮儀的相關培訓活動。  

−  學校遵從《國旗及國徽條例》及《區旗及區徽條例》的

規定，並設立監察機制（如安排人員定期檢查國旗（及

區旗）和固定或可移動式旗桿組件狀態良好，以及每次

在升掛國旗（及區旗）後檢查位置是否正確無誤）。  

−  學校設有清晰機制，處理和跟進學生不尊重國旗、國徽、

區旗和區徽的行為。  

−  學校訂定國旗（及區旗）的回收及處理的程序，確保於

觀察／ 會議

檢討  

 

2025/26  

全學年  

卓婷老師  由學校國

民教育組

申請款項  



範 疇  措 施  評 估 方 法  推 行 時 間  負 責 人  所 需 資 源  

活動使用後妥善地存放及處理國旗（及區旗）。  

−  學校持續教育學生國旗、國徽、區旗和區徽的歷史和精

神、升掛及使用的規範，以及升旗儀式中當守的禮儀。 

採購事宜  
(5) 採 購 事 宜  

 

−  學校已參照《資助學校採購程序指引》的要求，在報價

／招標文件中加入具體條款，列明基於國家安全而容許

學校取消供應商的資格和終止相關合約。  

−  學校設有校本機制，適時監察承辦商的表現，若發現承

辦 商 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

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，會採取相關行

動，終止其合約。  

−  學校制定審查制度，就供應商、承辦商及合作夥伴等進

行背景審查，透過公開資料或其他來源審慎檢視其背景

和往績，以作評估，確保沒有涉及危害或不利於國家安

全的行為和活動。  

−  學校已通知教職員有關以上採購事宜的安排，並要求教

職員確切執行。  

觀察／抽樣

檢查／會議

檢討  

2025/26  

全學年  

唐嘉明校

長、黃詠

恩小姐  

 

 

人事管理及

教職員培訓  

(6) 人事管理及教職員培訓 

− 學校要求擬聘用的教師細閱教育局公布的《教師專業操守指引》，

讓他們知道教育局、學校以及社會對教師專業操守的期望。 

− 學校透過不同途徑（如教師手冊及教職員會議）定期向所有員工

清楚說明校方對其工作表現的期望及傳閱《教師專業操守指引》，

提醒他們須秉持專業操守，以及違反專業操守的嚴重後果。 

− 學校制定校本人事管理和考績機制，適時及適當跟進教職員的工

−  與教職員

面談 /觀察

/會議檢討  

−  要求新聘

的教師提

交《基本

法及香港

2025/26  

全學年  

唐嘉明校

長、黃詠

恩小姐  

-  



範 疇  措 施  評 估 方 法  推 行 時 間  負 責 人  所 需 資 源  

作表現及操守。 

− 學校已透過校本機制，確保以購買服務形式聘用的人員（包括專

責人員、校外導師）所提供的服務符合校方的要求，及沒有涉及

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。 

− 學校已透過教職員會議／科務會議／共同備課時段／內部通告、

校本培訓（如教師專業發展日／講座／研討會／工作坊）及校外

培訓（如教育局舉辦的培訓課程），提升教職員對國家安全的認

識。 

− 學校把有關要求／條文包括在聲明／教職員的服務合約內，讓教

職員簽署，並提醒他們必須遵守香港法律，包括《香港國安法》。 

− 學校根據教育局已發出的通告／指引，通知教師有關培訓要求，

確保教職員接受適當的國家安全教育培訓，並定期檢視及跟進所

有教師的進修情況，確保他們達到相關培訓要求。 

− 學校在聘用教師（包括新入職教師及轉校教師）前有查核該人士

是否已在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取得及格成績。 

− 學校鼓勵在職教師參加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，以對《基本

法》及《香港國安法》有正確的理解。 

國安法》

測試及格

證明  

學與教／學

校活動  

(7) 學與教／學校活動 

− 學校參考教育局《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》和相關科目的國

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，規劃學校課程，在各個學習領域和科目的

課程內容「自然連繫、有機結合」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元素。 

− 學校通過全校參與和跨科協作（如比賽、參觀及內地交流等活

動），以「多重進路、互相配合」方式於課堂內外加強學生對國家

的歸屬感及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。 

−  教 務 委

員 會 檢

討會議  

−  科 務 檢

討會議  

2025/26  

全學年  

歐陽子榮

副校長  

 



範 疇  措 施  評 估 方 法  推 行 時 間  負 責 人  所 需 資 源  

− 學校參閱教育局有關「國民教育--活動規劃年曆」的通函，全面

規劃全年適切的校本國民教育學習活動，在重要日子配合相關科

目及跨學科課程範疇的教學，並安排課堂以外的活動，深化學生

對國家重要歷史事件及人物的認識。 

− 學校透過多元化的全方位學習活動（如安排學生參觀本地博物館

或與國家歷史相關的設施、參加內地交流計劃及姊妹學校計劃），

把國民教育融入學生的日常學習中，加強學生對國家安全、歷史

和發展的認識和理解，提升國民身份認同。 

− 學校已規定有關《憲法》、《基本法》及國家安全教育的校本學與

教資源存檔年期不少於兩個學年 [註：如為某一學習階段設計的

校本課程，則應將整個三年校本課程存檔。] 。 

− 學校在邀請校外人士或團體參與舉辦學校活動，或安排學生參與

校外活動時，均已審慎選擇，確保相關活動及以學校名義舉辦的

活動符合教育局的指引和校方的要求，而有關人士／團體向學生

傳遞的訊息已符合學校教育的學習宗旨及課程目標。 

− 學校持續提高警覺及加強監督為學生提供或安排的校內和校外

活動，已制定有效的措施制止及防範政治活動入侵校園，以維護

國家安全。 

− 安排學生活動時，學校已全面檢視有關活動的詳情，包括活動背

景、服務提供者／合作人士／單位的身份和背景、活動性質和形

式等，以確保活動完全不會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，並且不

涉及政治宣傳、不恰當的價值觀及／或任何敏感和富爭議的議

題。 

− 學校透過校本機制及指引，持續加強其防範意識和把關工作，防



範 疇  措 施  評 估 方 法  推 行 時 間  負 責 人  所 需 資 源  

止外部勢力／反中亂港分子偽裝身份，藉著舉辦活動之名進入校

園，散播誤導和煽動的信息，以維護國家安全，保障學生的福祉。 

− 學校定期提醒所有教職員若遇到有關懷疑涉及政治宣傳、不恰當

的價值觀及／或任何敏感和富爭議的議題的處理方法（如諮詢教

育局或相關警區的警民關係主任／學校聯絡主任；及與友校及辦

學團體分享不良組織和活動的資訊（包括曾接獲的投訴和舉

報））。 

− 學校已安排教職員監察校園內舉辦的活動（包括邀請校外嘉賓演

講、校友為學生舉辦的活動、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、外聘導師

任教的活動、外判機構／組織的活動等），確保沒有涉及危害國家

安全的行為和活動。 

− 學校已安排教職員監察海外舉辦的活動，確保沒有涉及危害國家

安全的行為和活動。 

學生訓輔及

支援  

(8) 學生訓輔及支援 

− 學校制定、持續檢視及優化校本訓輔機制及指引，處理及跟進學

生的不當行為，包括於校園內有損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。 

− 學校每年向學生清楚說明校方對他們日常行為的要求。 

− 學校透過不同的班／級本及全校的活動，加強師生關係及朋輩支

援，建立關愛和諧有序的校園文化。 

− 學校透過訓輔工作及舉辦多元化的學生成長活動（如獎勵計劃、

領袖訓練、制服團隊、一人一職、相關主題的早會／週會及個人

成長教育活動），幫助學生建立責任感、承擔和守法精神，以預防

學生的行為問題。 

−  情 意 及

社 交 表

現 評 估

問卷  

−  老 師 觀

察 及 檢

討會議  

−  學 生 活

動 回 應

/ 反 思

2025/26  

全學年  

蔣佩儀副

校長  

蔡婉儀老

師  

黎慧勤老

師  

由學校訓

輔組向學

校申請款

項  



範 疇  措 施  評 估 方 法  推 行 時 間  負 責 人  所 需 資 源  

− 學校透過適當和有效的渠道（如學校內聯網、教職員手冊及教職

員會議），讓所有教職員清楚知悉有關校本機制及指引內容，並可

隨時查閱。 

− 學校檢視有關機制時，會諮詢／採納／蒐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，

確保有效執行相關事宜。 

表  

舉辦具質

素的全校

國民教育

活動，以

及安排學

生參與校

際、全港

或全國國

民教育活

動  

(9) 舉辦具質素的全校國民教育活動，以及安排學生參與校際、全港

或全國國民教育活動 

− 學校會於本學年繼續舉辦全校國民教育活動，而有關全校國民教

育活動是配合學校的發展計劃或學校課程而設計。學校會參考上

一學年所蒐集有關國民教育的活動的評估數據，優化活動的內容

及質素。 

− 在設計全校國民教育活動時，充分考慮學生的多樣性、發展需要

和能力。 

− 學校會因應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」舉辦校本學習活動，例如攤

位遊戲或參觀等，以培養學生自覺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愛國情

懷。 

− 學校會積極參與由政府部門（如教育局、保安局、律政司）所舉

辦的國民教育活動。 

− 學校本學年會繼續透過蒐集量性和質性的數據（如觀察、工作紙、

問卷或檢討會議），聚焦學生表現，評估有關全校國民教育活動的

成效。 

− 學校會繼續安排學生參與校際、全港及全國校外國民教育活動，

例如香港升旗隊總會主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聯校升旗禮、《憲

−  觀 察 ／

會 議 檢

討  

−  情 意 及

社 交 表

現 評 估

問卷  

−  學 生 活

動 回 應

/ 反 思

表檢討  

2025/26  

全學年  

唐嘉明校

長  

申請不同

的津貼，

例如全方

位學習及

姊妹學校

津貼等。  



範 疇  措 施  評 估 方 法  推 行 時 間  負 責 人  所 需 資 源  

法》和《基本法》全港校際問答比賽及《身心健康－負責任》系

列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及泉州市學生邀請賽等。 

家校合作  (10) 家校合作及為家長舉辦一項或以上與國民教育相關的活動 

− 學校與家長保持溝通，讓他們明白和支持學校推行國民教育。 

− 學校透過家校合作推展國民教育，以加強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

和態度，包括培育學生對國家的歸屬感、自豪感及愛國情懷，以

及成為守法守規的良好公民。 

− 本學年會為家長舉辦與國民教育相關的活動兩次，而有關家長國

民教育活動是配合家長的需要而設計，以加深家長對國家安全、

中華文化、國家發展的認識、協助子女以理性和正面的態度了解

國民教育，以及讓家長了解他們在支援學校國民教育工作上應擔

當的角色。 

觀察、問卷  

或會議檢

討  

2025/26  

全學年  

李伊迪老

師  

鄧志恒老

師  

家校合作

活動津貼  

 
 

 

校監簽署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校監姓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

日期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

 

 

校印 


